保安队长岗位工作标准
Q/HY.Z2020.021－2007

	范 围
	本标准规定了保安队长的岗位资格、职责权限、工作内容与要求、检查考核等内容。本标准适用于保安队长岗位和对该岗位的检查与考核。

	岗位基本资格要求
	职业道德
	遵纪守法，忠于职守，廉洁奉公，以高度的敬业精神，满腔热忱地投入服务，认真履行职责，任劳任怨。

	
	文化专业
	大专以上文化程度

	
	职业资格
	受过保安岗位专门培训、保安专业、警察学校毕业的人员

	
	工作经历
	工作五年以上，并且在本岗位上工作一年以上，有一定的工作经验。

	
	身体要求
	年龄25~35周岁，男性、身体健康，人品端正，身材高大，反应、机动能力好

	职  责
	具体负责安排公司内的治安、消防及交通管理等工作。负责保安人员的调动、考勤等日常管理工作；负责公司内车辆及交通事务的管理，处理车辆违章现象，协助公安机调查各类案件。制订安保工作计划，主持定期或不定期的安保工作会议； 

检查、督促治安、消防及交通管理工作的日常运行。

	权  限
	1、对保安的调动有决定权，

2、对来往人员有查询权，

3、对安全隐患的处理有决定权。

	岗位工作要求
	1、维持公司办公场所内外区域的正常工作秩序、维护公司内部治安秩序，消除隐患于萌芽状态，防患于未然。 
2、加强对重点部位的治安防范，加强防盗活动，发现可疑人和事，并逐出。监督员工遵守安全守则及其他规则。 
3、加强防火活动，及时发现火灾苗头，并消除之。对违反治安条例的行为，查清事实，收集证据向公司或公安机关报告。 
4、定期消防设备检查、消防隐患检查，制定火灾应变措施并组织执行，做好全员消防安全教育 。
5、制订安保工作计划，主持定期或不定期的安保工作会议。
6、处理有关纠纷或安全隐患。保安工作完整有序。必须严格、公正。调节好各保安间的关系。
7、负责考核下属职员的工作情况，做好保安员每月的考勤汇总。



	记录
	来访来客登记表、信件查收登记表、

	考核
	按Q/HYG2015.004-2007绩效考核管理规定进行考核。

	附   录
	直接上级
	办公室主任

	
	直接下级
	保安员

	
	周边关系
	保安员，以及本公司员工、公司领导、来访客人及相关人员接触

	
	职业发展
	不断学习，借鉴先进的管理知识和经验，提高个人工作能力，综合素质，掌握岗位工作技能，做一名优秀的管理者或企业优秀管理人才。

	
	起草单位
	行政办公室

	
	主要起草人
	张爱萍

	
	标准批准
	华仪集团公司标准化委员会批准,2007-01-01发布,2007-01-15实施


